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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期深圳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研究 

口 杜建华，孙永海，邓 琪，杨 涛 

[摘 要]2013版 Ⅸ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交通设施”章节的制定紧扣深圳城市发展转型时期的特征和要求，以落实建 

设 “低碳生态示范市”和 “公交都市”的新要求，促进交通与城市协调、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交通体系构建，强化规划管理 

的可操作为I#1标，形成公共交通、步行及自行车交通、道路交通、公共停车场 (库 )、公共加油 (气 )站、充电站的完整交通标 

准与准则体系，为深圳未来综合交通体系发展，以及破解道路公共交通场站设施落实难、停车矛盾等现实问题提供了基础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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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With New ReguIati0ns，Du Jianhua，Sun Yonghai， 

Deng Qi，Yang TaO 

璩啪 叫 Transportation in the 201 3 Shenzhen Urban Planning Standard and Regulation keeps close to Shenzhen transition charac— 

ter and requests，meet low carbon ecological model city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cit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promotes transpo~ 

~tion and city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supports sus~inabl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stresses planning 

management feasibility,and forms a complete public transportation，pede~dan and bicycle，road，pa~ing lot，gas station，recharge 

station standards system．It set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henzhen future comprehensive transpo rtation development． 

咖 删 蝴Standard，Transition，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Composite development，New energy 

1引言 

1．1全球经济向区域经济转变， 

交通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动化交通转变成公共交通，这就是一种简单的价值目 

标。在这个目标下，需要考虑如何规划建设一个与小 

需要更加突出综合 汽车交通竞争的公共交通系统，从而满足城市经济转 

型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全球经济向区域经济转变的形势下，作为经济 

中心城市的深圳特别需要构建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以 

支撑城市内部及城市之间的货物和人的低成本、高效 

率的流通。而对于构建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在转 

型发展时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选择什么样的机动 

化交通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 

要有价值目标，否则很难判断或者难以执行具体措施。 

例如，在社会经济发展初期，机动车和道路的发展是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当社会经济的发展趋于稳定、 

注重内涵和公平时，城市就应该考虑引导大部分的机 

1．2城市建设由依靠增量土地的扩张式发展转变为 

存量型发展，更加强调交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 2011年，深圳全市建 

设用地中仅剩43 k 的新增用地可以开发：在2012 

年全市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存量建设用地所 占比例 

已经达到 53％，首次超过新增建设用地所占比例。土 

地资源紧缺的现实，迫使深圳的二次开发必须努力提 

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同时交通规划导向也应进行调 

整，以适应土地二次开发对城市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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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对交通的要求首先体现在 

交通体系需要与城市土地利用紧密协 

调。交通系统不应被动适应城市空间发 

展，而是主动引导城市空间和土地利用 

向多中心组团结构方向优化与调整，实 

现交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交通设施建设应该与城市用地开发 

高度整合。在城市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 

下，征地拆迁、用地落实等方面的问题 

往往成为交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交 

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用地之间的矛盾也 

日益突出。在城市转向以二次开发为 

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已不仅仅是交通本身的问题，交通设施 

的规划与建设必须与城市的土地利用规 

划、土地开发甚至相关的土地政策紧密 

结合和高度整合，才能真正推动、落实。 

1．3城市发展由注重效率转向注重质量， 

要求城市交通的规划管理更精细化，以 

促进绿色交通发展 
一

方面，深圳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 

创造了城市发展史的奇迹，但相对注重 

发展速度和效率、较少关注发展质量的 

建设模式也直接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 

发展。目前，深圳的发展主线正在由经 

济建设走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 

全方位发展，由通过规模扩展支撑经济 

建设发展转变为注重质量发展。另一方 

面，从人口结构来说，常住人口年均增 

长速度从 “八五”时期的9．3％下降到 

“十一五”时期的4．6％，增速放缓， 

而家庭户比例从2000年的42．7％增加 

到2010年的70．7％，增速加快。从社 

会管理来看，深圳在推动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也逐步掌握了如何更 

妥善处理民意，引导民众走向理性，这 

些都标志着深圳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 

正逐步趋于成熟。 

对交通系统的构建而言，必须依靠 

管理模式和手段的优化提高效率，通过 

管理制度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城市发展 

理念；必须进一步落实和践行低碳的发 

展理念，积极打造适合深圳实际情况的 

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交通体系，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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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立可持续和具有竞争力的大公交 

体系的重要一环。此外，还需要进一步 

改善出行环境、提高出行品质和完善无 

障碍设施等，为居民提供更加舒适的出 

行环境、更加多样化和人性化的出行选 

择。 

2．1与城市空间结构和用地开发的互动 

结合不足 

目前，深圳既有的交通规划标准在 

促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用地开发 

互动方面支撑力不足。例如，在既有的 

交通规划标准中未对交通枢纽的规划建 

设提出明确标准及准则要求，现有的交 

通枢纽多独立于城市其他用地功能之 

外。而随着用地的集约化发展，以及原 

特区内外一体化的推进、多组团空间结 

构的打造，需要将交通枢纽的规划与城 

市用地功能，特别是组团中心的培育紧 

密结合起来。再如，既有的公交场站标 

准建设模式基本上是以独立占地形式为 

主，而在城市土地资源紧缺及城市二次 

开发的背景下，这种规划模式已经很难 

适应城市发展要求。 

2．2对综合交通的系统性和绿色低碳发展 

理念体现不足 

以往的交通标准虽然也把公共交通 

作为重点，但主要是针对常规公交，并 

主要是从各自系统的角度进行考虑。在 

城市发展转型和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构建 

多层次综合交通体系的情况下，公共交 

通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即公共交通应 

该是由从区域层面的国家铁路、城际铁 

路到城市的快速轨道、普速轨道、中运 

量公交、常规公交，再到步行和自行车 

等慢行交通构成的大公交体系。公共交 

通体系的构建也应该从全系统的角度去 

考虑，充分发挥各种交通方式的功能和 

作用，力求实现系统最优和提高对小汽 

车交通的竞争力。 

此外，2004版 深圳市规划标准与 

准则》(以下简称 (《深标》)仅将步行 

及自行车内容合并到 “道路”小节内， 

且内容较少。随着居民对健康、多样化 

出行方式的诉求增强以及绿色低碳发展 

理念深入人心，既有的标准与准则对步 

行及自行车交通的认识已不能适应当前 

城市和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3对城市交通规划的精细化管理支撑 

不足 

居民不断增长的对交通出行高便捷 

性、高品质、高服务水平和高效的需求， 

对城市交通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即城市交通管理向更精细、 

更专业、更高效和更具操作性的方向发 

展。而既有的规划标准与准则原则性控 

制较多，但操作落实性相对来说较为欠 

缺，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使规划标准、 

准则与规划管理工作的实际更加紧密结 

合，也使标准与准则能够作为交通规划 

管理的抓手，更具有操作性和更易落实。 

8 2013版 深标 的创新与应对 

3．1促进交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交通与城市的协调，主要包含交通 

分布与城市宏观用地布局协调、交通设 

施与周边开发的融合，以及交通设施用 

地自身复合开发3个层面的内容。 

3．1．1宏观用地布局的均衡协调 

随着原特区内外一体化进程的加 

快，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性质的不断调整， 

2000年 ～2010年，原特区内人口分布 

比例从 37％减少至 34％，岗位分布比 

例则由30％增加至 39％，居民职住分 

离的趋势日益明显。2010年跨二线关 

(二线关，全称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全长约 9O．2 km，是原特区与非特区的 

分隔线)日均机动化出行总量为双向 

290万人次，相比2000年增长了约10倍。 

虽然各组团内部的出行平衡率还能维持 

在5O％左右，基本保持了组团式结构， 

但职住分离的情况日益加剧，城市空间 

发展有背离组团式发展的趋势。 

为扭转现状空间发展格局，促进城 



市组团宏观用地布局上的协调，2013版 

深标 在用地规划与布局中提出城市 

组团内部备类用地功能应相对集约和均 

衡布局，促进居住、就业与公共服务设 

施的协调发展；强调工业园区是以连片 

的工业用地为主，具有配套完善的生产 

和生活服务设施，与周边城市功能互动 

发展的城市功能区，以期达到从源头上 

维护职住平衡、减少长距离跨区出行的 

效果，从宏观上实现交通出行分布与用 

地布局的协调。 

3．1．2围绕轨道车站的综合开发 

2013版 深标 在“用地规划与布局” 

章节中提 出用地规划与布局应和公共交 

通发展水平相适应，促进土地与交通一 

体化发展。在大、中运量的公共交通站 

点 500m范围内宜综合布局居住、就业 

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多种用地功能；强调 

轨道站点 200 m范围内的居住用地宜以 

混合功能设置，住宅宜以小户型为主。 

为配合推进轨道车站的综合开发， 

2013版 ((深标 在 “交通设施”章节还 

就行人及自行车接驳系统、路网布局进 

行了针对性调整。例如，提高道路网规 

划指标中次干路、支路的网络密度，并 

要求轨道车站周围500m范围内的商业 

办公区域宜选取路网密度范围的高值。 

更高路网密度下，城市地块将更小，临 

街面更多，更有利于土地出让以及商业、 

商住混合功能开发，为步行及 自行车与 

轨道的接驳提供更密集的通道。在步行 

及自行车接驳方面，城市轨道车站出入 

口布置在有条件的地方，宜与周边建筑 

连通，步行通道连廊应设置遮阳和挡雨 

棚，为私人、租赁自行车设置或预留停 

放设施等。 

3．1．3场站设施由独立占地到复合开发 

各类交通场站设施的复合开发是深 

圳资源紧约束发展下的必然选择，这将 

促使交通设施与城市居住、商业用地建 

筑更紧密结合，市民出行将更加便利与 

舒适，更符合市民不断提升的出行品质 

需求。 

针对轨道车辆段及道路公共交通的 

综合车场等具体项目，2013版 深标》 

在 “交通设施”章节中提出车辆基地选 

址应靠近正线，有良好的接轨条件，在 

满足城市规划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设置 

站点，支撑车辆基地上盖，进行综合开 

发，为这些具体项目的综合开发明确了 

规划方向。 

对于公交综合车场与公交首末站， 

2013版 深标 鼓励采用附设方式以集 

约用地。对于综合车场，2013版 深标 

提出 “原则上应采取多层建设模式以集 

约、节约用地”的要求，同时明确综合 

车站的建筑面积不宜低于总建筑面积的 

7O％，其余 3O％的建筑面积用于小型商 

业、宿舍等适建用途。 

3．2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交通体系 

构建 

3．2．1形成全面的交通标准体系 

在 2004版 深标》的基础上，2013 

版 深标 结合深圳城市交通发展的成 

功经验及面临的发展形势，着重增补了 

步行及自行车设施、轨道交通设施的规 

划标准，完善了道路设施、停车设施内 

容，涵盖了从国家轨道、城际铁路、城 

市轨道快线、轨道干线、轨道局域线和 

道路公共交通，到步行及自行车接驳系 

统，再到道路与小汽车交通等内容。 

在章节安排上，着重突出公共交通 

导向下的综合交通系统发展方向，形成 

公共交通、步行及自行车交通、道路交 

通、公共停车场 (库 )、公共加油 (气 ) 

站、充电站的章节安排以及一体化的交 

通标准与准则体系。 

3．2．2体现绿色低碳导向的交通发展理念 

(1)鼓励一体化公共交通发展。 

从强调设施 转向强调功能。过去 

三十多年，为适应不断扩张的城市空间 

及满足交通出行需求，深圳的交通规划 

标准更偏重于对设施的规划建设支撑。 

现今，为顺应转型时期规划发展要求， 

确保公共交通成为城市出行设施的主体， 

2013版 深标 提出以1小时公交出行 

服务为目标，明确城市轨道快线站间距 

不宜小于3 km，城市轨道干线长度不宜 

超过 35 Km，站间距宜为 1 Km～2Km， 

城市轨道局域线长度不宜超过 20 km， 

站间距不宜大于1 km的标准要求，通过 

旅行时间及轨道线站位标准来确保不同 

类别城市轨道功能的实现。同时，提出 

轨道交通枢纽的换乘时间宜在5分钟以 

内，换乘距离不宜超过 250 m。城市轨 

道在线路起终点及沿线重要车站应设置 

公交首末站进行接驳，原则上所有轨道 

车站应预留自行车停放空间的接驳换乘 

要求。 

此外，2013版 深标》还进一步明 

确了道路公共交通综合车场与公交首末 

站的功能。强调综合车场主要承担公交 

车辆的夜间停放、维护保养和充电等功 

能，可同时兼作公交企业的管理中心、 

营运指挥调度中心。而公交首末站仅承 

担车辆发车、掉头、停车上下客和乘客 

等候等功能。 

从道路向街道转变。目前，深圳产 

业由传统制造业逐渐向高新技术研发制 

造、金融服务业升级，城市用地特别是 

各级中心区用地间人与信息的互动交流 

日益频繁，要求城市道路更加注重与周 

边用地的协调融合，营造街区氛围，而 

不仅仅注重交通功能。2013版 深标 

提出原则上次干路和支路的人行道与沿 

街公共建筑间不应设置封闭的绿化带或 

其他隔离设施，一方面可营造较为生动 

的沿街氛围，另一方面也可增加步行的 

安全性；街道设计要求结合步行路线、 

活动空间及各区地方特色，设置地标及 

公众艺术品；重要的休憩、集散点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建议提供公共空间、座椅 

及公厕等配套设施。 

此外，2013版 深标 中的 “城市 

设计与建筑控制”章节还对街道及其附 

属设施进行了明确定位，提出街道分为 

主街和辅街。主街是城市生活活动集中 

的街道，主要为商业、文化、公共空间 

和公共服务等功能界面，首要考虑对行 

人的服务功能 辅街主要为机动车组织、 

装卸货等辅助功能的街道。 

从机动化向步行及自行车转变。 

1990版、1997版和 2004版 (《深标 更 

多偏重于道路网的规划要求。为改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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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道路网规划指标对比 

高速公路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O． 

0． 

1． 

1． 

5． 

一 O． 
一 0． 

～ 1． 
～ 2． 
～ 7． 

35～6O 

35～8O 

25～60 

25～40 

12～30 

0．3～0．4 

0．4—0．6 

1．2～1．8 

2．1～3．2 

6．5～10．0 

35～60 

35～8O 

25～50 

25～35 

12～20 

图 1次干路标准断面示意图 

P ! 辇骂 l ! 
l 篓 I !．塑 l 

J 竺 I 

I !!竺 I !!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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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支路标准断面示意图 

图3深圳市停车配建分区图 

共交通 “最后1公里”的接驳环境， 

2013版 深标》重新将步行及自行车设 

置为独立小节进行标准制定，对步行及 

自行车车道设置条件、宽度和过街设施 

间距均提出了系统化的规划建设标准， 

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不同用地类型的自行 

车配建标准。 

(2)推动小汽车的拥有及使用调控。 

道路网规划从 “宽而疏”到 “窄而 

密”。2013版 ((深标 综合研究了罗湖、 

福田成熟片区，以及英国伦敦、法国巴 

黎、日本东京和大阪等国外机动化程度 

较高、公共交通发达地区的路网密度。 

60 规划师口LRnnERs 

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地区的道路网总密 

度基本保持在10 Km／I(m2～15 Km／Km2， 

这类路网密度在布设公共交通线网密 

度、营造优质步行及自行车出行环境上 

均有较大优势。结合上述分析研究，深 

圳交通规划在既有标准的基础上，参照 

成熟片区路网密度，大幅度提高了次干 

路、支路的密度标准，促使城市道路网， 

特别是m,b城区的主、次、支路道路网 

总密度达到10 km／Krn2～15 Km／K~的要 

求 (表 1)。 

为促进公共交通、步行及自行车交 

通，创造更有利的出行环境，2013版(《深 

标))还提出以 “国标”最小的宽度要 

求及最少的车道数进行断面控制，如 

次干路建议设置为双向4车道及以下 

车道，次干路、支路单条车道宽度控 

制为 3．25 m。城市主干路应设置公交 

专用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城市 

次干路设置公交专用道；硬性要求城市 

主、次干路需布置港湾式公交中途站、 

的士停靠站等公共交通停靠设施，以适 

用道路和公共交通线网进一步布置对 

道路网资源的需求 (图1，图2)，并同 

时限制小汽车在主要道路上的使用。 

停车从供应到调控。2013版 (《深 

标》改变现有以满足需求为主的停车位 

供应策略及标准要求，提出持续调控停 

车配建标准，基本满足居住停车需求， 

严格控制公共交通发达地 区办公上班 

停车配建，适度控制商业停车配建的准 

i)llJ；根据不同区域的规划土地利用性 

质和开发强度、公交可达性及道路网容 

量等因素，将深圳划分为三类停车供应 

区域。一类区域为停车策略控制区：全 

市的主要商业办公核心区和原特区内 

轨道站点周围500 m范围内的区域。二 

类区域为停车一般控制区：原特区内除 

一 类区域外的其他区域、原特区外的新 

城中心、组团中心和原特区外轨道站点 

周围 500 m范围内的区域。三类区域为 

全市范围内一、二类区域以外的所有区 

域。在划分区域的基础上，建立针对不 

同区域、不同用地功能的配建停车位指 

标。 

此外，2013版 ((深标 还借鉴香港 

经验，对轨道一号线沿线车站周边居住 

区小汽车拥有量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 

明深、港两地轨道车站周边住宅的户均 

小汽车拥有率较非轨道地区平均低 15％ 

～ 2O％。因此，2013版 深标》进一 

步规定轨道车站500m半径范围内的住 

宅按照标准配建的低限再减少20％的停 

车供应，这与 “公共交通为主体”的整 

体交通发展目标相一致 (图3)。 

(3)推广低碳集约的新能源应用。 

从200g年开始，深圳致力于推广 

新能源 (燃气、电力)汽车的应用，但 



其配套充电、加气设施在规划管理及项 

目方案制定方面一直没有明确的标准依 

据。为加快社会公用加气站、充电站的 

建设，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在目前 

国内相关的发展技术 尚不完善的情况 

下，2013版 深标))在既有建设项目研 

究的基础上，对深圳市加气站、充电站 

设施规模及选址提出了标准与准则的指 

引。 

为提升交通设施用地集约化程度， 

2013版 深标 还提出加气站应以加油 

站、燃气场站、公交场站等合建为主， 

以独立占地为辅；考虑充电汽车未来将 

逐步面向社会居民使用的趋势，还提出 

公共充电站也应以合建为主，以独立占 

地为辅，在城市建设项目用地面积超过 

3 h 时，应配置有效使用面积不小于 

700 的公共充电站 (不少于8个快速 

充电位)；当建设用地面积超过8 h 时， 

应配置有效使用面积不小于 1 100 nf的 

公共充电站 (不少于16个快速充电位)； 

同时，鼓励配建停车场设置充电桩、新 

建停车场应预留设置充电桩的条件等建 

设要求。上述配建标准的执行将有力推 

动深圳新能源汽车的广泛应用。 

3．3强调规划管理的精细化及可操作性 

3．3．1通过精细化标准落实规划理念 

践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是 

2013版 ((深标 “交通设施”章节秉 

持的原则之一，但理念的落实需要有一 

系列量化指标的要求，才能更具有可操 

作性。例如，对于 “立体综合车场十附 

设式公交首末站”的开发模式，由于公 

交首末站取消了既有独立占地模式下洗 

车、维修和夜间停放等对周边商业、居 

住产生较大负面效应的功能，仅保留停 

车上下客功能，使公交首末站的附设更 

具有可实施性。此外，为解决公交首末 

站设施落实率低的现实问题，2013版 深 

标 在 “交通设施”章节中还明确提出 

大型公共设施、商业办公设施和大型居 

住区 (特别是保障性住房项目)等人流 

较集中的建设项目应设置公交首末站； 

并结合土地整备、城市更新等转型时期 

的用地开发形式，强制要求城市新建地 

区或城市更新地区按照配建要求落实公 

交首末站的要求。通过该模式的推广， 

既能实现城市用地的集约化，同时也将 

实现家门口及公交站台的优质公交接驳 

环境，提升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意 

愿。上述标准和要求的提出，也使得 “公 

交都市⋯‘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交通” 

的理念成为现实。 

2013版 深标))对交通设施的人性 

化出行、安宁交通方面提出了标准或准 

则要求，如城市轨道车站出入口布置应 

根据车站站位、周边现状及规划土地利 

用而定，尽量分散、多向布设，或与人 

行过街设施相结合，在有条件的地方宜 

与周边建筑连通，内部行人系统应满足 

无障碍要求；医院、机场、口岸、公共 

交通站点等人流集中区域的步行联系通 

道应设置遮阳和挡雨棚；道路交叉口及 

片区支路上应通过合理的交通宁静化措 

施保证有序的道路空间，减少步行及自 

行车交通与机动车交通 中突等。 

3．3．2通过规范化管理落实标准 

2013版 深标))作为深圳规划管理 

者、规划师重要的规划参考依据，在吸 

收了2004年以来城市规划管理、建设 

方面的经验教训后，再次补充与完善了 

诸如轨道线站位用地控制、车辆基地建 

设规模和单层 (多层)公交场站建设等 

方面的标准要求。例如，为明确城市轨 

道的用地控制，2013版 深标 提出城 

市轨道交通设施地下线路及车站的用地 

红线宜按结构外边缘外扩 3 m确定。另 

外，深圳全部规划轨道路线的控制范围 

及停车的三类配建分区将纳入规划 “一 

张图”电子数据库，以方便管理审批。 

通过规范化管理，使得2013版 《深标 

的标准要求与实际工作更加紧密结合，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4结语 

2013版 深标 “交通设施”章 

节的制定，基于经济区域化、特区一体 

化、城市转型发展的需求，吸取了2004 

年以来深圳在城市规划管理上的成功经 

验，提出了包括城市二次开发下交通基 

建与土地的协调融合，促进公共交通， 

步行及自行车等低碳交通发展，调控小 

汽车使用，发展新能源的应对途径、标 

准及准则；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提 

出了无障碍交通、安宁交通和品质交通 

方面的精细化要求。2013版 ((深标》将 

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深圳公共交通主导下 

的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但是，基于特区一体化的空间格局 

转变，深圳综合枢纽布局及分级体系仍 

在进一步调整中。因此，2013版 (《深标 

并未对枢纽分级、枢纽内部功能组合、 

枢纽地区用地混合布局要求进行明确的 

标准与准则制定，这也是今后动态修编 

过程中需要补充完善的内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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